((服務機構/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系所「服務—學習」合約
立約定書人學生_________(以下簡稱甲方)、服務機構督導____________(以下簡稱乙方)與指導老師(以下簡稱丙方)共同約定條款如下：
第1條 一般條款

1、 服務機構名稱：

2、 地址：

3、 機構目標：

4、 機構簡介：

5、 機構任務：

第2條 合作內容

1、 本合約經甲、乙雙方協商後訂定，並經丙方簽章核定後實施。

2、 合作期間由乙方擔任甲方之督導，甲方依乙方指定地點從事服務—學習工作，丙方則為甲方之指導老師。

3、 乙方得視甲方情況提供服務前訓練計畫後正式開始服務。

第3條 權利義務

1、 甲方

接受乙方之督導，在彼此尊重、平等合作基礎上，從事服務—學習工作，要儘速瞭解服務機構與被服務對象之目標與問題，恪遵機構之相關規定，及對所接觸資料應具備之保密責任。約定之服務時間若必須更動，應事前通知乙方並提供替代時間。
在丙方指導下從事服務—學習，並記錄服務學習日記、撰寫相關專書報告等，有任何困難及問題隨時與乙方、丙方聯繫。
2、 乙方

督導甲方進行服務—學習提供機構相關資料、必要之訓練、防護措施與說明並且安排甲方直接接觸被服務對象之服務工作
3、 丙方

第4條 指導甲方從事服務—學習，帶領反思活動等。
第5條 注意事項及保密條款

(審酌實際情況訂定)
第6條 合約生效、終止及修訂
合約生效日自簽約日起算。預定終止日期為____年____月____日止如有任何變更、修改、未定事宜或解釋疑義等，由雙方以善意共同協議之。

第7條 合約內容之履行
1、 選擇動機：

2、 進行方式與內容：

3、 時間：考量實際交通等因素，採取每週___小時 服務__學習工作，共計完成___小時之服務--學習工作。

4、 學習目標：

5、 督導與評量

請乙方擔任甲方之督導與評量，應將結果通知丙方，由丙方總評服務--學習之成績。

第8條 善意原則

本合約內容條款解釋產生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雙方應本善意原則協調之。

第9條 未盡事宜

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附於本合約書之特別規定事項。

第10條 合約方式

本合約一式三份，於簽訂後，各執正本一份為存。

第11條 特別約定事項

立合約人

甲方：                   (簽章)

地址：

電話：

E-mail：

乙方：                   (簽章)

地址：

電話：

E-mail：

丙方：                   (簽章)

地址：

電話：

E-mail：
